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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的立法定位与制度选择

彭　?

　　内容提要：修订后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５５条删除旧法第３７条的“参照执行”规
定，把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的规范依据和监督救济交由主管行政部门负责，实现“脱

条例化”。但这一改革偏离全球主流、缺乏比较法根据、违反比较法经验、忽视本土语境，

将导致我国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立法模式杂糅，并带来规范缺位、标准不明和救济堪

忧等系统性挑战。因此，有必要顺应世界潮流，通过出台统一的具体规定，尽快将公共企

事业单位重新纳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框架，建立起普适性、民主性的公共企事业单

位信息公开制度。

关键词：私人主体　公共企事业单位　信息公开　脱条例化

彭?，北京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

一　问题的提出

２０１９年４月，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新《条
例》”，修订前的该条例称“原《条例》”）正式公布，原《条例》第３７条被修改为新《条例》第
５５条，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在双重意义上“脱条例化”：一方面，规范依据不再“参照
条例执行”，而是“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或者机构的规定执行”，同

时授权“全国政府信息公开主管部门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制定专门的规定”；另一方面，救

济方式变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向其主管部门申诉，后者应及时调查处理并告知

处理结果”，而不再“参照条例执行”，其中包括行政诉讼。

之所以选择“脱条例化”，据参与修法的工作人员解释，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从信息公

开法的基本定位来讲，信息公开制度确立的初衷是要对行政权力运行进行监督。因此，公

开主体主要是行使行政权力的国家机关。这是信息公开法的基本定位，也是世界各国信

息公开法的通行做法”。“少数国家虽然有一些相关规定”，但“这种极少数的例外规定，

也大多限于这类机构履行行政职能的例外情形。总之，原则上，公共企事业单位不应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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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义务主体。”然而，“我国原《条例》是个例外。其第３７条将供水、供电等公共企
事业单位列为参照适用的信息公开义务主体。”之所以出现这种违反世界通例的做法，

“是由于当初对信息公开制度认识不深入，对规律性把握不够”。〔１〕 因此，此次修法“将

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企事业单位的信息公开，作为主管部门的行政监管事项，交由其他

相关法律法规和主管部门的文件进行调整，不再参照适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２〕因为

“作为信息公开义务主体的单位，应当是行政性的单位”，而“不应该包括所谓的公共企事

业单位”。〔３〕 这一看法很大程度为既有研究所印证，因为以往视角基本局限于美国，而美

国《联邦信息自由法》规定的信息公开义务主体，从立法原旨来看，又恰好指向“行政机

关”（ａｇｅｎｃｉｅｓ）。〔４〕 在此背景下，视原《条例》第３７条为全球信息公开法之例外几成通说。
但这一认识是不够准确的。本文试图论证：世界范围内，统一信息公开立法纳入公共

企事业单位绝非“极少数的例外规定”，而是通行做法。“脱条例化”不仅偏离了全球主

流，同时也缺乏比较法根据，违反比较法经验，更忽视本土语境。

进入具体分析前，须作两点说明。第一，由于中英文语言和中西方传统的差异，国际

上通常把纳入统一信息公开立法的非行政机关称为“私人主体”（ｐｒｉｖａｔｅｂｏｄｉｅｓ），原《条
例》第３７条使用的术语则是“公共企事业单位”。正如下文将揭示的，两者并非完全对
应，只是部分重合，因为各国立法例上的“私人主体”除了提供公共服务的组织以外还包

括从事公共管理的组织。但就本文目标而言，考察信息公开统一立法规定私人主体公开

义务的世界经验已能满足本文的论证需求，可以对思考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的中国

问题提供镜鉴。

第二，需要区分统一信息公开立法和信息公开法律体系。前者是指在一部法律中

全面、系统地规定信息公开制度，例如美国的《联邦信息自由法》和我国的《条例》。但

统一信息公开立法并不必然穷尽一个国家或地区法律体系中有关信息公开的全部内

容，这些内容亦可蕴于其它法律规范中。比如除《联邦信息自由法》外，美国还制定了

《阳光下的政府法》《隐私权法》《联邦咨询委员会法》等，也发展出大量的信息公开司法

判例，这些同《联邦信息自由法》一道构成美国的信息公开法律体系。〔５〕 与此类似，除了

《条例》，我国还有许多法律规范包含了信息公开的内容，如《统计法》第２３条、《城乡规划
法》第２６条等。〔６〕 在此意义上，我国也拥有一套信息公开法律体系，《条例》只是其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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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尽管是最核心的部分。在此体系中，除原《条例》第３７条外，还有许多涉及公共企
事业单位信息公开义务的规范，比如２０１８年２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推进社会公
益事业建设领域政府信息公开的意见》以及２０１８年８月民政部发布的《慈善组织信息公
开办法》等。可见，“脱条例化”并不表示公共企事业单位从此就不再承担任何信息公开

义务，而是意图将其从根据原《条例》“基于知情权的信息公开”转向根据相关监管规范的

“作为行政管理措施的信息公开”，即从统一信息公开立法中脱钩，转入信息公开法律体

系，适用体系内的其它规范。其理由在于“《证券法》将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作为证券监管

部门监管事项，《红十字会法》《慈善法》等，也都按照同样的逻辑构建起专门的相关公共

企事业单位信息披露规则”。“这些实践中探索出的做法，就是公共企事业单位公开主体

问题的答案。”〔７〕

本文余下内容分五部分展开。第一部分介绍在统一信息公开立法中纳入私人主体是

全球多数国家的通例，“脱条例化”偏离世界主流。第二部分整理各国对私人主体课以公

开义务的不同模式和路径，说明“脱条例化”缺乏比较法上的根据，会导致我国相关立法

模式的杂糅。第三部分以近年来英国信息公开法制发展趋势为例，揭示“脱条例化”违反

比较法上的相关经验。第四部分反思中国现实，论证“脱条例化”背离本土语境，将给公

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带来系统性挑战。结论部分阐述如何在新《条例》实施的背景下

避免“脱条例化”可能带来的问题，进一步完善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制度。

二　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脱条例化”偏离世界主流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截至２０１７年，全球共１１２个国家或地区拥有统一信息公
开立法。〔８〕 欧洲信息获取组织（ＡｃｃｅｓｓＩｎｆｏＥｕｒｏｐｅ）和法律与民主中心（ＣｅｎｔｒｅｆｏｒＬａｗ
ａｎｄ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联合举办了“全球信息权排名活动”（ＧｌｏｂａｌＲｉｇｈｔｔ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ｉｎｇ），
对其中１０９个国家或地区所颁布的统一信息公开立法（而非信息公开法律体系）进行量
化测评，考核内容包括知情权确认（是否明文规定知情权）、公开范围、公开申请程序、不

公开例外、救济机制、责任与保障以及落实措施，共７大板块、６１项指标。其中“公开范
围”板块中的第１２号指标考察在统一信息公开立法中“信息获取权是否适用于（１）履行
公共职能的私人主体以及（２）获得公共资助的私人主体”。〔９〕 该指标分值为２分，如果某
国或地区信息公开立法没有明文规定适用于私人主体，则得０分；如果明文规定适用于履
行公共职能或获得公共资助的私人主体，则得１分；如果对两类私人主体都适用，则得２
分。下表展示中国以外１０８个国家或地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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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信息公开立

法适用于履行公

共职能和获得公

共资助的私人主

体（共４８个）

亚洲：斯里兰卡、哈萨克斯坦、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吉尔吉斯斯坦、孟加拉国、马尔代

夫、中国台湾地区

欧洲：丹麦、意大利、乌克兰、葡萄牙、拉脱维亚、波黑、爱沙尼亚、保加利亚、摩尔多瓦、

斯洛文尼亚、波兰、克罗地亚、塞尔维亚、爱尔兰、科索沃、马其顿、黑山共和国、马耳他

非洲：几内亚、南非、尼日利亚、利比里亚、科特迪瓦、卢旺达、塞拉利昂、南苏丹、莫桑

比克、肯尼亚、突尼斯

美洲：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巴拿马、墨西哥、安提瓜岛、多米尼加共和国、尼加拉瓜、危

地马拉、萨尔瓦多、哥伦比亚、厄瓜多尔、阿根廷

统一信息公开立

法适用于履行公

共职能的私人主

体（共２２个）

亚洲：以色列、阿富汗、伊朗、约旦、蒙古、阿塞拜疆

欧洲：阿尔巴尼亚、芬兰、英国、匈牙利、挪威、瑞士、捷克、法国、列支敦士登、荷兰、

德国

非洲：安哥拉、尼日尔、多哥

美洲：秘鲁、伯利兹城

统一信息公开立

法规定了获得公

共资助的私人主

体（共１２个）

亚洲：印度、尼泊尔、也门、印度尼西亚、韩国

欧洲：罗马尼亚

非洲：埃塞俄比亚、布基纳法索

大洋洲：新西兰

美洲：洪都拉斯、巴西、圭亚那

统一信息公开立

法不适用于私人

主体（共２６个）

亚洲：泰国、乌兹别克斯坦、日本、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土耳其、菲律宾、越南

欧洲：瑞典、希腊、比利时、奥地利、立陶宛、西班牙、俄罗斯

非洲：津巴布韦、乌干达

美洲：智利、乌拉圭、加拿大、牙买加、美国、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巴拉圭

大洋洲：澳大利亚、库克群岛

以上表为基础，整理世界范围内统一信息公开立法纳入私人主体的总体比例、地域分

布和时间顺序，可得三点结论：第一，全球拥有统一信息公开立法的１０８个国家或地区中，
共有８２个明文规定了私人主体的信息公开义务，占比高达７６％。显然，世界范围内，纳入
私人主体才是“各国信息公开法的通行做法”，而非“极少数的例外规定”。第二，空间维度

上，除大洋洲外，其它各大洲均有相当多的国家或地区在统一信息公开立法中明文纳入私人

主体，其中欧洲３０个、亚洲１９个、非洲１６个、美洲１６个。就有此规定的国家占各大洲拥有
统一信息公开立法国家总数之比而言，最高的为非洲８９％，其次是欧洲８１％，亚洲和美洲均
为７０％，地域分布较为平衡，不存在某个区域此类立法过于集中的现象。第三，时间维度
上，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以来，将私人主体纳入统一信息公开立法的国家或地区数量迅速增长。
１９５１－１９９８年这４７年间，全球共有１５个国家或地区有此规定；但到了１９９９－２０１６年这１７
年间，这个数字上升至６７。第四，在比例上，２００６年一份全球信息公开立法观察报告显示：
当年全球６９个拥有统一信息公开立法的国家中，有１９个涵盖了私人主体，占比２８％。〔１０〕

今天这个比例是７６％。在此意义上，２００７年通过的原《条例》第３７条将公共企事业单位纳
入统一信息公开立法，并非世界范围内的例外，反倒契合了近二十年来全球信息公开立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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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ｔｔｐｓ：／／ｐａｐｅｒｓ．ｓｓｒｎ．ｃｏｍ／ｓｏｌ３／ｐａｐｅｒｓ．ｃｆｍ？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ｄ＝１７０７３３６，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１８－１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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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趋势。与此相反，新《条例》第５５条使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从统一信息公开立法中脱
钩。从这个角度讲，“脱条例化”恰与世界主流背道而驰。

然而，仅此并不能说明“脱条例化”就是错误的，因为主流不等于正确。简单追求同世

界主流接轨而忽视中国实际，往往源于智识上的懒惰，实践中也会造成橘生淮北的排异反

应。因此，要审慎判断某项法律制度到底该求同还是存异，不能简单用所谓国际主流标准来

臧否本国的特定制度选择，而应在深入考察某项域外制度生长情境之基础上，理解和反思本

土现实。如前所言，统一信息公开立法只是信息公开法律体系的一部分。新《条例》把公共

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从统一信息公开立法转由信息公开法律体系中的其它规范来调整，纵

然偏离了大多数国家的做法，但不一定没有比较法上的根据，或不符比较法上的经验，而完

全可能更符合我国的现实情况。如果这三点成立，那么“脱条例化”实质上就是更适宜的选

择。然而，本文接下来三部分将论证“脱条例化”既缺乏比较法上的根据，也违反相关比较

法经验，更忽视了我国的现实语境。

三　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脱条例化”缺乏比较法根据

如前所言，全球１０８个拥有统一信息公开立法的国家或地区中，有８２个选择在该立法
中纳入私人主体，剩余２６个则没有做此选择。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中私人主体就无须
承担信息公开的法律义务，因为除统一信息公开立法外，其信息公开法律体系内的其它规范

仍然可以规定私人主体负有公开义务。事实上，纵观世界各国的信息公开法律体系，可以归

纳出两大规定私人主体信息公开义务的模式。一种是多数国家所采用的、在统一信息公开

立法中直接规定的“统一规定模式”；另一种则是少数国家所采用的，在统一信息公开立法

中没有规定但在信息公开法律体系中以其它方式规定的“分散规定模式”。唯有在全面了

解和比较这些模式后，才能准确定位“脱条例化”，为判断其优劣得失奠定基础。

（一）私人主体承担信息公开义务的“统一规定模式”

从整体上看，“统一规定模式”分为两条路径：概括性规定和授权性规定。前者指在

统一信息公开立法中明确规定特定私人主体就特定信息承担公开义务；后者指在统一信

息公开立法中无此规定，但授权特定机关决定该法适用于私人主体。

具体而言，概括性规定包括三种形式。第一，概括性地规定所有私人主体对特定信息

负有公开义务。比如南非《信息公开促进法》开宗明义地指出：“为了行使和保护自身的

权利，公民有权获得政府或第三人所掌握的任何信息。”〔１１〕这里的第三人（ａｎｏｔｈｅｒｐｅｒｓｏｎ）
就包括私人主体（ｐｒｉｖａｔｅｂｏｄｉｅｓ）。根据该法第一章，私人主体指从事或已经从事商业、贸
易或某职业的自然人与合伙企业以及公共机构之外的其他法人。可见，南非统一信息公

开立法将私人主体界定得非常宽泛。但这并不表示在南非私人主体就要承担无限信息公开

·３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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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中文翻译参考了周汉华主编：《外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比较》，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３９３页以下。但本文
对ｐｒｉｖａｔｅｂｏｄｉｅｓ的汉译不同，以“私人主体”替代了“私立机构”，原因有二：第一，这样能保持本文术语的一致性；
第二，更重要的，南非信息公开法上的ｐｒｉｖａｔｅｂｏｄｉｅｓ包括了自然人，翻译为“私人主体”比“私立机构”更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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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因为《信息公开促进法》只要求其公开信息申请者“行使或保护权利”所需要的信息。

第二，概括性地规定特定类型的私人主体负有公开义务，具体包括五类。第一类是履

行公共职能和获得公共资助的私人主体。比如墨西哥《透明度与公共信息知情权统一

法》第１条规定的适用对象包括“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自治团体、政党、信托基金和公
共基金以及任何获得和使用公共资源（ｐｕｂｌｉｃ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或履行联邦、州和市的职权（ａｃｔｓ
ｏｆ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之个人、法人或团体”。〔１２〕 第二类是履行公共职能的私人主体。如德国 《信
息自由法》第１条第３款规定：“受行政机关委托履行公法职责的自然人和法人也应被视
为本法上的行政机关”。匈牙利《信息自决权和信息自由法》第２６条第３款要求根据立
法或行政协议而提供服务的私人主体公开所持有的信息。〔１３〕 第三类是获得公共资助的

私人主体。如印度《信息权法》第２条第８款第６项规定“任何获得政府直接或间接提供
的大量资助（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ｌｌｙｆｉｎａｎｃｅｄ）的非政府组织”均属于信息公开义务主体。〔１４〕 韩国
《公共机关信息公开法》第２条第３款将《政府投资机构管理框架法》第２条规定的政府
投资机构纳入公共机关范畴，具体指政府出资在５０％以上的企业。〔１５〕 罗马尼亚《公共信
息自由获取法》第２条第１款把任何使用公共财政资源并在本国境内开展活动的私人主
体纳入适用范围。新西兰《官方信息法》第２条第５款规定，同行政机关签订合同、获得
公共资金的私人主体就相关信息负有公开义务。〔１６〕

除上述三类外，还有一些其它类型的私人主体也被部分国家的统一信息公开立法直

接规定为公开义务主体，只是因数量较少而未被前引“全球信息权排名活动”单列，具体

包括两类。第一类是具有垄断市场地位的私人主体。比如爱沙尼亚《公共信息法》第５
条第３款规定：在市场上占有主导地位或拥有特许或独占经营权或属于自然垄断的企业，
就其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以及收费的条件和价格信息负有公开义务。第二类是受行政机

关控制的私人主体。挪威《公共机构持有文档公开法》第２条第１款规定，中央和地方行
政机关直接或间接持有其最高决策机构之过半投票权或有权直接或间接选举其最高决策

机构之过半投票权成员的独立法人负有信息公开义务。〔１７〕

概括性规定的第三种形式结合了上述两种进路，既把特定的私人主体作为信息公开

·４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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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相关中文研究没有提及墨西哥的法定信息公开义务主体包括私人主体这一内容。参见后向东著：《信息公开的

世界经验：十六国信息公开法译介与评析》，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１０２－１０３页。
规定因合同承担公共职能的私人主体负有公开义务的国家还包括阿塞拜疆、厄瓜多尔、斯里兰卡等。

这一点在相关中文研究未被提及。参见后向东著：《信息公开的世界经验：十六国信息公开法译介与评析》，中

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６１页。
相关中文研究未提及这一点。参见后向东著：《信息公开的世界经验：十六国信息公开法译介与评析》，中国法

制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５２０页。
信息来源为ＰｒｉｖａｔｅＢｏｄｉｅｓＣａｒｒｙｉｎｇＯｕｔＰｕｂｌｉｃ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ｗｗｗ．ｆｒｅｅｄｏｍｉｎｆｏ．ｏｒｇ／２０１４／１１／ｐｒｉｖａｔｅ－ｂｏｄｉｅｓ－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ｐｕｂｌｉｃ－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１８－０９－２０］。需说明的是，就此类信息而言，签订合同的行政机关也负有公
开义务，这一点已经为新西兰国会行政专员所澄清，见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ｎｇｏｕｔａｎｄｔｈｅＯＩＡ，ｗｗｗ．ｏｍｂｕｄｓｍａｎ．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ｎｚ／ｃｋｅｄｉｔｏｒ＿ａｓｓｅｔｓ／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ｓ／５７／６－３．ｐｄｆ，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１８－０９－２０］。相关中文研究对此没有展开论述。
参见后向东：《信息公开的世界经验：十六国信息公开法译介与评析》，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３１９页。
挪威之所以在“全球信息权排名活动”中被划入将履行公共职能的私人主体作为信息公开义务主体的国家，是

因为该法第２条第２款紧接着指出：“上款第３、４项不适用于主要业务同私法主体形成直接竞争或处于同等条
件的法人”。换言之，只有当私人主体的主要业务不是竞争性的市场行为时，该主体才负有信息公开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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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也要求全部私人主体对特定信息负有公开义务。比如哈萨克斯坦《信息获取法》第

８条第４、５项规定，受到财政资助的和在市场上具有主导或垄断地位的私人主体，应公开
同财政资金使用或所提供商品、服务之价格有关的信息，第６项则规定任何私人主体若持
有涉及生态环境、紧急状态、自然和技术灾害及其预测和结果、消防安全、流行病、辐射、食

品安全以及其它对公共健康和安全产生负面影响的因素的信息，都负有公开义务。

在“统一规定模式”下，大多数国家采用了上述概括性规定的方式，但也有极少数国

家选择了授权性规定。典型代表如英国。其《信息自由法》附件一详细列举了５２０多个
被视为信息公开主体的“公共机构”（ｐｕｂｌｉｃ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并未包括私人主体。但该法第５条
第１款规定内阁部长（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ｏｆｓｔａｔｅ）有权下令将以下两类未被含括于附件一的机构纳
入《信息公开法》所指的公共机构之列：第一，内阁部长认为行使公共职能的机构；第二，

根据与公共机构签订的合同履行本属于该公共机构职能的机构。〔１８〕 据此，英国《信息自

由法》授权内阁部长“一事一议”地指定私人主体就其所履行的公共职能承担信息公开义

务。丹麦《公共文件获取法》第１条第２款也做了类似规定。

（二）私人主体承担信息公开义务的“分散规定模式”

在“全球信息权排名活动”所列的２６个未在统一信息公开立法中规定私人主体公开
义务的国家中，有一些已经通过“分散规定模式”，即借助信息公开法律体系中的其它规

范实现了同样的结果。具体有两条路径。一是，扩展统一信息公开立法的适用范围至私

人主体。比如美国《联邦信息自由法》规定的公开义务主体为“行政机关”，在１９７４年之
前沿用《联邦行政程序法》的一般定义，１９７４年后则扩展到所有行政部门、军事部门、政府
公司、政府控制的公司或其他的政府执行分支机关建立的部门（包括总统办公室）以及独

立规制机关。〔１９〕 但美国《联邦信息自由法》至今未明确规定适用于私人主体。尽管如此，

正如我国不少学者所观察到的，数十年来，美国联邦和州级法院通过一系列判例，以受到

政府控制、与政府职能等同、由政府创建以及获得政府资助等为标准，早已将私人主体纳

入《联邦信息自由法》上的行政机关。〔２０〕

二是，为既有中文文献所忽略的是，除了司法扩展，美国法上还存在立法扩展。１９９９
财政年度的《综合拨款法》（Ｏｍｎｉｂｕｓ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Ａｃｔ）有一个附加条款（ｒｉｄｅｒ），要求白宫
管理和预算办公室（ＯＭＢ）修改Ａ－１１０号通告（全称为《对高等教育机构、医院及非营利
机构给予资助的统一管理要求》），以保证“受到联邦政府财政资助的科研项目之全部相

关信息，将按照《联邦信息自由法》所规定的程序向公众公开”。〔２１〕 当年９月３０日，白宫

·５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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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需要指出的是，相关中文研究把英国《信息自由法》中的“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ｏｆｓｔａｔｅ”翻译为“英国信息公开主管部门的负
责人”，这是不太准确的。该术语在英国指的就是作为内阁成员的部长，或称“内阁大臣”。换言之，英国有权将

私人主体纳入《信息公开法》的不是仅有一位官员，而是有多个。见后向东著：《信息公开的世界经验：十六国信

息公开法译介与评析》，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２１４页。
高秦伟：《私人主体的信息公开义务美国法上的观察》，《中外法学》２０１０年第１期，第１４２页。
王军：《美国信息自由法上“行政机关”之认定标准———基于判例的视角》，《行政法学研究》２０１３年第 ２期，
第１４３－１４４页。
Ｕｎｉｆｏｒｍ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ｆｏｒＧｒａｎｔｓａｎｄ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ａｎｄＯｔｈ
ｅｒＮｏｎＰｒｏｆｉｔ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ｗｗｗ．ｇｅｏｒｇｅｗｂｕｓｈ－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ｇｏｖ／ｏｍｂ／ｃｉｒｃｕｌａｒｓ／ａ１１０／ａ１１０．ｈｔｍｌ，最近访问
时间［２０１８－０９－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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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作出修改，修改后的Ａ－１１０号通告第３５条第４款规定：若受资助方收
到根据《联邦信息自由法》提出的信息公开申请，且该信息同联邦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所

产生的已发表研究相关，且作为政府作出具有法律效力决定之依据，则受资助方应当在合

理期间内，按照《联邦信息自由法》规定的程序向公众公开信息。该通告第２条把“受资
助方”定义为：从联邦资助机构直接获得财政支持以开展项目的机构，包括公立和私立高

校、公立和私立医院以及其它准公立和私立非营利组织。可见，１９９９年的这项立法拓展了
《联邦信息自由法》的适用范围，首次要求受联邦政府财政资助的私人主体把作为行政决策

依据的科研信息公诸于众。由于该项规定的倡议者是参议员理查德·谢尔比，其实际效果

是部分修改了《联邦信息自由法》，故一般被称为“谢尔比修正案”（Ｓｈｅｌｂｙ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
“分散规定模式”的第二条路径是另行立法规定私人主体承担的信息公开义务。典

型代表如日本。其在１９９９年《行政机关信息公开法》之外，还于２００１年出台了《独立行
政法人等信息公开法》。“独立行政法人等”包含两项内容，即《独立行政法人通则法》第

２条第１款规定的“独立行政法人”和《独立行政法人等信息公开法》第一附表中所列举
的法人。〔２２〕 独立行政法人是指基于国民生活与社会经济安定确有必要实施的公共事务，

毋须以国家为主体亲自直接实施，但委托民间恐难以执行，或有必要通过委托方能有效实

施时，政府基于此目的而设置的法人。〔２３〕 独立行政法人要么是根据相关的设置法规定，

理事长等人的职位由大臣等任命，要么是由政府出资设立。〔２４〕 之所以日本要单独立法把

这些非行政机关的独立法人划定为信息公开主体，其目的在于让那些虽形式上与国家分

离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但实质上属于政府组成部分的私人主体，在主权者国民面前与国

家行政机关一样负有公开责任。〔２５〕

（三）“脱条例化”导致立法模式的杂糅

根据上述分析可得以下四点结论。

第一，时至今日，就采纳信息公开立法的国家或地区的数量而言，在统一信息公开立法

中概括性地规定非行政机关的私人主体负有公开义务无疑已是全球信息公开立法的主流。

第二，各国在确定私人主体何时承担公开法律义务时所采用的标准趋同，主要包括公

共职能、公共身份和公共信息三项。公共职能是指私人主体经授权或依合同开展公共管

理、提供公共服务、利用公共资源等；公共身份强调私人主体由政府设立，或受到政府资

助、控制，或具有垄断性或主导性市场地位；公共信息则是从信息本身的特点出发，如涉及

人权保障、公共安全、行政决策等，要求持有此类信息的私人主体进行公开。

第三，放在全球视野下考量，原《条例》概括性地规定特定类型的私人主体就特定信

息承担公开义务，属于世界范围内的主流。其第３６条规定作为统一信息公开立法的《条
例》适用于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第３７条要求公共企事业单位
参照适用《条例》。在国际语境下，前者是指经授权开展公共管理的私人主体，后者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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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之公共服务的私人主体。同时，第３７条还明确公共企事
业单位应当公开“提供社会公共服务过程中制作、获取的信息”。据此，原《条例》有关私人

主体信息公开义务的规定融合了公共职能和公共信息两项标准，这也是符合世界主流的。

第四，新《条例》第５５条改变了这一局面，导致我国私人主体信息公开立法模式上的
杂糅，即同时具有“统一规定模式”和“分散规定模式”的特征。首先，在何为公共企事业

单位的问题上，新《条例》第５５条延续之前的做法，采用公共职能和公共信息两项标准，
故属于“统一规定模式”下的概括性规定。其次，在公共企事业单位如何承担公开义务的问

题上，新《条例》第５５条却改变了之前的做法，将有关内容交由信息公开法律体系内的其它
规范来调整，故又属于“分散规定模式”下的另行立法路径。再者，与采取了类似路径的日

本所不同的是，我国在这个领域的另行立法并非由立法部门统一制定，而是交给相关主管行

政部门来分别制定。在世界立法例上，这种杂糅不仅非主流，更是独一无二，如下表所示：

立法模式
公开主体

（谁是负有公开义务的私人主体）

公开义务

（私人主体如何承担公开义务）

“统一规定模式”下的概括性

规定
统一信息公开立法界定 统一信息公开立法确定

“统一规定模式”下的授权性

规定

统一信息公开立法授权特定机

关界定
统一信息公开立法确定

“分散规定模式”下的扩展原法
信息公开法律体系中的其它规

范界定
统一信息公开立法确定

“分散规定模式”下的另行立法
信息公开法律体系中的其它规

范界定，该规范为议会立法

信息公开法律体系中的其它规范界

定，该规范为议会立法

中国 统一信息公开立法界定

信息公开法律体系中的其它规范确

定，但该规范并非议会统一立法，而

是由相关主管行政部门分别制定

当然，独特不等于谬误。唯有深入把握这种杂糅模式的后果，并从比较法上寻找恰切

的参照对象，方能准确评断其优劣得失。在这方面，英国是一个合适的比较项。

四　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脱条例化”违反比较法经验

“脱条例化”会导致两个后果。第一，公共企事业单位究竟如何承担公开义务将由主

管行政部门来确定。在原《条例》中，这是作为一个法解释学问题被统合于第３７条之下
的。有学者提出的“最少存留适用”规则，本质上是对第３７条做出的结构或体系解释，即
通过考察原《条例》前３６条与第３７条之间的关系，得出“前３６条的内容中的基本原则以
及所有的规范，均可一般性地适用于第３７条”的结论。〔２６〕 由此，公共企事业单位如何承担
公开义务的答案就蕴含在行政机关如何承担公开义务之中，统一信息公开立法随之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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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执行”。然而，在新《条例》的框架下，由于不复参照适用《条例》，“最少存留适用”规

则被“釜底抽薪”，公共企事业单位如何承担公开义务将不再取决于如何解释第５５条，尤其
是该条同前５４条之间的关系，而是取决于各主管行政部门出台的具体规定。换言之，原本
统合在原《条例》第３７条之下，具有普适性的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制度，从此将具有
“一事一议”的个别性特征。第二，新《条例》出台后，正如修法意图所追求的那样，公共企事

业单位信息公开将从基于知情权的公开变成作为行政管理措施的公开。前者是根据统一信

息公开立法进行的民主性公开，目的是保证作为主权者的人民对公共企事业单位提供公共

服务享有知情权；后者则是依据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的监管性公开，类似于上市公司、慈善

组织的强制信息披露，目的是防止涉及垄断性、公共性或者公益性的行业组织逃逸监管。〔２７〕

因此，整体而言，“脱条例化”会使我国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从普适性、民主性的公开

走向个别性、监管性的公开。这正与近年来英国信息公开法制的发展趋势南辕北辙。

英国的统一信息公开立法《信息自由法》于２０００年通过，经历五年筹备期后正式实
施。如前所述，该法第５条授权内阁部长指定特定私人主体为适用该法的公共机构。但
在２００５年至２０１１年间，此授权从未被启用。２００７年，英国政府首次就内阁部长是否应使
用该授权召开了一次历时三个月的公众咨商会，并于２００９年公布咨商报告。从反馈意见
来看，公众对此有不同看法。赞同的观点主要基于三点理由：一是让《信息自由法》适用

于私人主体有利于保障公众知情权、促进政府公开、透明和问责；二是让公众监督私人主

体信息公开，有助于完善政府外包的决策机制、提高其效能和效率；三是可以统一公共机

构和私人主体的信息公开标准。〔２８〕 与此相对，另一部分公众则认为部长不应把《信息自由

法》扩展适用于私人主体，具体理由包括：第一，相关信息完全可以由更有资源、能力的公共

机构来公开；第二，有些私人主体已经自愿公开相关信息了；第三，信息公开义务将加重私人

主体的负担，降低其参与提供公共服务的意愿；第四，承担信息公开义务会给私人主体带来

商业和竞争方面的劣势；第五，公开义务会导致为政府提供外包服务的私人主体不得不把一

部分经济资源转用于信息公开合规工作，这与政府减轻规制负担的目标背道而驰。〔２９〕 可

见，成本收益是英国决定是否将统一信息公开立法适用于私人主体的关键考量：让私人主体

承担公开法律义务固然有利于促进其公开透明，但也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更高的合规成本。

基于此考虑，２００９年英国政府发布的公众咨商报告仅迈出了一小步，只是建议内
阁部长将极少数私人主体指定为适用《信息自由法》的公共机构。〔３０〕 两年后，第一批私

人主体被指定为公共机构，即警察首长协会、金融监察服务有限公司和高校招生录取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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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公司。〔３１〕 与此同时，英国国会司法委员会提出了一套替代性的公开政策，具体包括两

项内容：一是“自愿公开”，即建议私人主体自愿遵守《信息公开法》的要求和信息公开专

员办公室制订的公开标准；二是“合同公开”，即要求公共机构在外包合同的义务条款中

更加明确地要求提供外包服务的私人主体公开信息。〔３２〕 比如在英国国民医疗系统下，政

府和私立医院签订的服务外包合同模版就包括如下条款：“承包方认可发包方承担《信息自

由法》上的义务并应当帮助和配合每一个发包方遵守其《信息自由法 》上的公开义务”；“若

承包方收到信息公开申请但本身不适用《信息自由法》，则其不会回复该申请（除非相关

发包方有相反指示），并应迅速（最多不超过两个工作日）将该申请移交相关发包方”。〔３３〕

对此，时任英国司法部副部长格兰特（ＨｅｌｅｎＧｒａｎｔ）曾在２０１３年解释道：“我们正在采取措施
扩展《信息自由法》的适用范围至更多履行公共职能的组织……我了解到有些议员对提供

外包公共服务的公司是否适用《信息自由法》存有疑虑。外包公共服务对于透明度带来的

挑战是真实的，但我们必须合比例地应对这一挑战。我们目前不建议把《信息自由法》正式

扩展到所有外包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我们倾向于司法委员会的建议，即使用和执行作为合

同义务的透明度要求来保证信息公开义务的落实。我们试图在透明度需求与最小化企业

负担，鼓励不同规模的主体积极参与提供公共服务之间求得平衡。有些人可能认为这还

不够，但这是一种轻触式（ｌｉｇｈｔｔｏｕｃｈ）的好办法，要求公共机构和承包方相互合作。”〔３４〕

但这种“轻触式的好办法”很快就遭遇重大挫折。２０１４年３月，英国媒体爆出Ｇ４Ｓ和
Ｓｅｒｃｏ这两家提供监狱安保服务的公司自２００５年起就持续骗取司法部资金。其手法是伪
造并不存在的囚犯，然后向司法部收取电子监控设备的费用，被伪造不存在囚犯的人数高

达３０００人。最终，两家公司被处以总额近１．８亿英镑的罚款，Ｇ４Ｓ公司还被禁止参与司
法部外包项目的招投标。〔３５〕 这一丑闻激起了英国社会的强烈反映。同年７月，下议院议
员翰明（ＪｏｈｎＨｅｍｍｉｎｇ）发起动议，要求修改《信息自由法》，把所有与外包服务合同有关
的信息都作为向私人主体发包的公共机构所持有的信息，并因此予以公开。〔３６〕９月，另一
名下议院议员莫里斯（ＧｒａｈａｍｅＭ．Ｍｏｒｒｉｓ）动议要求把更多私人主体纳入《信息自由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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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ＴｈｅＦｒｅｅｄｏｍ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ＤｅｓｉｇｎａｔｉｏｎａｓＰｕｂｌｉｃ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Ｏｒｄｅｒ２０１１，ｗｗｗ．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ｇｏｖ．ｕｋ／ｕｋｄｓｉ／２０１１／
９７８０１１１５１４９６２，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１８－０９－２４］。警察首长协会接受英国内政部财政资助，职能是协调全国警
方行动；金融监察服务有限公司从金融机构收取法定费用，负责向社会公众提供申诉、处理服务；高校招生录取

服务公司收取申请学生所付的申请费和各高校所付的费用，向社会提供相应的服务。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Ｊｕｓｔｉｃｅ，Ｆｒｅｅｄｏｍ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ｃｔ２０００：Ｄｅｓｉｇ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ｐｕｂｌｉｃ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ｈｔｔｐ：／／ｗｅｂａｒｃｈｉｖ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ｇｏｖ．ｕｋ／２００９１００９０７４８０７／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ｕｓｔｉｃｅ．ｇｏｖ．ｕｋ／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ｏｎｓ／ｄｏｃｓ／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ｓｅｃｔｉｏｎ５．ｐｄｆ，ｐ．１５，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１８－１０－０２］。
ＮＨＳ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２０１７／１８ａｎｄ２０１８／１９Ｇｅｎｅｒ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ＳｈｏｒｔｅｒＦｏｒｍ），ｗｗｗ．ｅｎｇｌａｎｄ．ｎｈｓ．ｕｋ／ｗｐ－ｃｏｎ
ｔｅｎｔ／ｕｐｌｏａｄｓ／２０１８／０１／１８－ｎｈｓ－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１７１８－１８１９－ｇｅｎｅｒ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ｓｈｏｒｔ－ｆｏｒｍ－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ｐｄｆ，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１８－１０－０２］。
ｈｔｔｐｓ：／／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ｕｋ／ｐａ／ｃｍ２０１２１３／ｃｍｈａｎｓｒｄ／ｃｍ１３０１２４／ｈａｌｌｔｅｘｔ／１３０１２４ｈ０００１．ｈｔｍ，最近访问时间
［２０１８－１０－０２］。
ＭａｒｋＷａｌｌａｃｅ，ＳｅｒｃｏａｎｄＧ４Ｓｒｉｐｐｅｄｕｓｏｆｆ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ｃｓｅｃｔｏｒｍｕｓｔｓｔａｒｔｔｏｐｌａｙｈａｒｄｂａｌｌ，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ｔｈｅｇｕａｒｄｉａｎ．ｃｏｍ／
ｃｏｍｍｅｎｔｉｓｆｒｅｅ／２０１４／ｍａｒ／１３／ｓｅｒｃｏ－ｇ４ｓ－ｐｕｂｌｉｃ－ｓｅｃｔｏｒ－ｈａｒｄｂａｌｌ－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ｔａｘｐａｙｅｒｓ，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１８－
１０－０２］。
ＪｏｈｎＨｅｍｍｉｎｇ，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ａｎｄ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Ｂｉｌｌ２０１４－２０１５，ｈｔｔｐｓ：／／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ｕｋ／ｂｉｌｌｓ／２０１４－１５／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ａｎｄ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ｈｔｍｌ，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１８－１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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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范围。〔３７〕２０１５年８月，成立近２０年，接受公共财政资助逾４０００万英镑的孩子公司
（ＫｉｄｓＣｏｍｐａｎｙ）因经营不善倒闭，并被曝出长年隐瞒真实财政状况。２０１６年１月，下议院
议员布雷克（ＴｏｍＢｒａｋｅ）发起动议，主张《信息自由法》应适用于所有获得公共资助的慈
善机构。〔３８〕

尽管上述动议尚未落实，但连年不断的丑闻和危机充分表明：随着英国民营化改革的

深入，越来越多的公共职能从公共机构流向私人主体，相关信息也随之转移。若无有效措

施，持有这些信息的私人主体将逃避公开义务，致使公众无法对其实施有效的监督和问

责。显然，无论是英国《信息自由法》上授权内阁部长“一事一议”地扩展适用范围，还是

英国政府所期望的“零敲碎打”依靠私人主体自愿或按照外包合同公开，这些个别性的公

开机制都被证明并非避免这一现象的有效手段。

更重要的是，英国政府也日益认识到，仅仅要求私人主体在行政部门监管下，依据各

领域的监管规范进行信息披露，即监管性公开，是远远不够的。这在其对国家铁路公司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ａｉｌ）应否适用《信息自由法》的前后立场转变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前引２００９年
英国政府发布的公众咨商报告曾有如下表述：“一些反馈意见者认为那些负责提供以前

是国营服务的公用事业公司应该适用《信息自由法》，因为水、电、气、铁路、电信服务被视

为对大多数人的生活不可或缺。尽管这些服务并非由税收支持，但有人认为此类公司有

关其服务的决策信息涉及公共利益，公众有权知晓。政府承认这一点。但自从《信息自

由法》实施以来，有关受政府规制的公用事业公司的信息已经通过相关的规制机构公开

了。负责规制水、电、气、电信、铁路行业的政府机构都适用《信息公开法》。它们也都按

照该法主动或依申请公开了其所监管的企业之信息。公众已经能够通过这些规制机构获

得水、电、气、电信和铁路行业公司的信息了。”然而，２０１５年３月，国家铁路公司还是被正
式指定为适用《信息自由法》的公共机构。这是该法第５条的授权性规定第二次启用。
对此，英国司法部的解释是：“政府认为有充分理由拓展《信息自由法》的适用范围至履行

公共职能的机构”。“鉴于存在要求该法适用于国家铁路公司的呼声，而这又反映了依据

该法公开有关铁路网络安全和纳税人所交税收是如何被花费的信息所蕴含的重大公共利

益”，故政府决定将国家铁路公司指定为适用《信息公开法》的公共机构。〔３９〕

最新的发展是：２０１７年６月，伦敦格伦费尔塔（ＧｒｅｎｆｅｌｌＴｏｗｅｒ）火灾导致７２人丧生，
震动全球。调查表明，建材不合格是火情发生的重要原因，而这又是由于接受政府外包、

负责承建大楼的主建筑公司将工程层层外包给其它小公司。〔４０〕 当民间组织事后向主建

筑公司提出有关防火安全设施的信息公开申请时，该公司以自己不属于《信息自由法》规

·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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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

〔３８〕

〔３９〕

〔４０〕

ＧｒａｈａｍｅＭ．Ｍｏｒｒｉｓ，Ｆｒｅｅｄｏｍ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Ｂｉｌｌ２０１４－２０１５，ｈｔｔｐｓ：／／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ｕｋ／ｂｉｌｌｓ／
２０１４－１５／ｆｒｅｅｄｏｍ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ｈｔｍｌ，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１８－１０－０２］。
ＬｉａｍＫａｙ，ＴｏｍＢｒａｋｅ’ｓｂｉｌｌｔｏｅｘｔｅｎｄＦＯＩＡｃｔｔｏｃｈａｒｉｔｉｅｓｓｌａｔｅｄｆｏｒｓｅｃｏｎｄｒｅａｄｉｎｇ，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ｔｈｉｒｄｓｅｃｔｏｒ．ｃｏ．ｕｋ／
ｔｏｍ－ｂｒａｋｅｓ－ｂｉｌｌ－ｅｘｔｅｎｄ－ｆｏｉ－ａｃｔ－ｃｈａｒｉｔｉｅｓ－ｓｌａｔｅｄ－ｓｅｃｏｎｄ－ｒｅａｄｉｎｇ／ｐｏｌｉｃｙ－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１３８０１６５，最
近访问时间［２０１８－１０－０２］。
ｗｗｗ．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ｇｏｖ．ｕｋ／ｕｋｓｉ／２０１５／８５１／ｐｄｆｓ／ｕｋｓｉｅｍ＿２０１５０８５１＿ｅｎ．ｐｄｆ，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１８－１０－０２］。
ＰｅｔｅｒＨｅｔｈｅｒｉｎｇｔｏｎ，ＴｈｅＧｒｅｎｆｅｌｌＴｏｗｅｒｆｉｒｅｉｓｔｈｅｆａｔａｌｌｅｇａｃｙｏｆ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ｏｕｔｓｏｕｒｃｉｎｇ，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ｔｈｅｇｕａｒｄｉａｎ．ｃｏｍ／ｓｏ
ｃｉｅｔｙ／２０１７／ｊｕｎ／２０／ｇｒｅｎｆｅｌｌ－ｔｏｗｅｒ－ｌｅｇａｃｙ－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ｏｕｔｓｏｕｒｃｉｎｇ－ｃｕｔｓ－ｉｄｅｏｌｏｇｙ，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１８－１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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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公共机构为由拒绝公开。〔４１〕 这进一步凸显将《信息自由法》直接适用于私人主体的

必要性。在此背景下，２０１７年９月，由英国信息公开专员主办的第十届国际信息公开专
员大会在曼彻斯特召开，来自全球３９个国家和地区的信息公开主管人员共同通过了一份
决议，倡议“完善有关外包服务和私人组织的信息公开立法”。〔４２〕 ２０１８年６月，英国下议
院议员斯劳特（ＡｎｄｙＳｌａｕｇｈｔｅｒ）提出修改《信息自由法》的动议，建议对所有通过外包合同
提供公共服务的私人主体课以公开义务。〔４３〕 该动议目前正在审议中。〔４４〕 同年５月，英国
内阁办公室下设的公共生活标准委员会（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ｉｎＰｕｂｌｉｃＬｉｆｅ）发布报告，
建议政府举行公众咨商会，就是否扩展《信息自由法》的适用范围至依外包合同提供公共

服务的私人主体征求意见。〔４５〕 ２０１９年１月，英国信息公开专员办公室向国会提交报告，
明确要求拓展《信息自由法》的适用范围至提供公共服务的私人主体。〔４６〕

综上，英国信息公开法律制度近年的发展表明：提供公共服务的私人主体应当同公共

机构一样，成为统一信息公开立法直接、全面适用的对象，而不能仅靠受权机关“一事一

议”地纳入适用范围，也不能“零敲碎打”地自愿或依合同公开，更不能只是作为行政管理

对象，根据各监管部门的要求来公开。针对提供公共服务的私人主体，英国正在从个别

性、监管性的公开，走向普适性、民主性的公开。同我国的“脱条例化”改革不同，英国走

的正是“入条例化”之路，其并非盲目模仿所谓国际经验，而是立足本土现实的制度选择。

那么，我国的“脱条例化”改革是否也如此？

五　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脱条例化”忽视本土语境

以全球立法例和英国经验反观中国，不难发现：原《条例》第３７条本非全球信息公开
法上的例外，而是主流，“脱条例化”反倒使我国的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制度从主流

走向例外。这一选择也许无可厚非，只要其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也能有效应对真实问

·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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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

〔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４６〕

ＯｗｅｎＢｏｗｃｏｔｔａｎｄＩａｎＣｏｂａｉｎ，ＭＰｓｅｅｋｓｓｔｒｏｎｇｅｒＦｏＩｐｏｗｅｒｓａｆｔｅｒＧｒｅｎｆｅｌｌｆｉｒｅａｎｄＣａｒｉｌｌｉｏｎｃｏｌｌａｐｓｅ，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ｔｈｅ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ｃｏｍ／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２０１８／ｊｕｎ／１３／ｍｐ－ｓｅｅｋｓ－ｓｔｒｏｎｇｅｒ－ｆｏｉ－ｐｏｗｅｒｓ－ａｆｔｅｒ－ｇｒｅｎｆｅｌｌ－ｆｉｒｅ－ａｎｄ－ｃａｒｉｌｌｉｏｎ－ｃｏｌ
ｌａｐｓｅ，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１８－１０－０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ｓ，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Ｒｉｇｈｔｏｆａｃｃｅｓｓｔ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ｈｔｔｐｓ：／／ｉｃｉｃ２０１７ｏｐｅｎ．ｆｉｌｅｓ．ｗｏｒｄｐｒｅｓｓ．ｃｏｍ／２０１７／０９／ｉｃｉｃ－２０１７－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ｐｄｆ，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１８
－１０－０３］。
ＡｎｄｙＳｌａｕｇｈｔｅｒ，Ｆｒｅｅｄｏｍ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Ｂｉｌｌ２０１７－１９，ｈｔｔｐｓ：／／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ｕｋ／ｂｉｌｌｓ／２０１７－１９／
ｆｒｅｅｄｏｍ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ｈｔｍｌ，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１８－１０－０２］。
ＡｎｄｙＳｌａｕｇｈｔｅｒ，ＷｅｍｕｓｔｅｘｔｅｎｄＦＯＩｔｏｃｏｖｅｒｐｒｉｖａｔｅ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ｏｒｓ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ｐｕｂｌｉｃ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ｈｏｍ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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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ｉｖａｔｅ，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１８－０５－０９］。英国国会在２０１９年３月６日对此展开辩论，相关记录参见 ｈｔｔｐｓ：／／ｈ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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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ＳＰ２＿Ｆｉｎａｌ＿ＰＤＦ．ｐｄｆ，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１８－１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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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ｃｏ．ｏｒｇ．ｕｋ／ｍｅｄｉａ／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ｉｃｏ／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２６１４２０４／ｏｕｔｓｏｕｒｃｉｎｇ－ｏｖｅｒｓｉｇｈｔ－ｉｃｏ－ｒｅｐｏｒｔ－ｔｏ－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ｐｄｆ，最
近访问时间［２０１８－０５－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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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对此，既有研究提出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论据，证明“脱条例化”的适当性。理论层面，

有学者指出，“基于知情权的信息公开”和“作为行政管理措施的信息公开”是两种类型的

公开制度，存在“全方位的区别”，不应混淆。作为行政管理对象的公共企事业单位和作

为行政管理主体的行政机关不同，前者的信息公开属于行政管理的手段，不适用《条例》，

后者的信息公开才是基于《条例》所保障的知情权。〔４７〕 实践层面，有学者指出，尽管将公

共企事业单位同行政主体一并作为信息公开义务主体是“朴素的良好愿望”，但“处理公

共企事业单位作为公开义务主体的问题，要从理想化的状态中走出来，正视现实、立足现

实”。这个现实就是：“从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实践所探索出的经验看，将公共企事业单位

的信息公开，作为相关领域主管部门的行政管理手段和措施，通过行政管理权而不是司法

权来保障其落到实处，是现实可行的方案，也是已经为实践所部分印证了的方案。”〔４８〕据

此，从全球主流走向例外的“脱条例化”才真正贴合本土语境。

然而，现实恰好相反。理论层面，主张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不基于知情权的观点并

不成立。我国《宪法》第２条第３款规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
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公共企事业单位和行政机关一样，也是

人民管理国家经济、文化、社会事务的工具和渠道，故两者信息公开的宪法基础都在于人

民当家作主所必需的前提———知情权。诚然，公共企事业单位同时也是行政管理的对象，

并因此承担各项行政管理法规设立的信息披露义务，但这并不能免除其基于知情权，根据

统一信息公开立法负有的公开义务。〔４９〕 两种公开固然不同，但并不需要非此即彼———一

家上市国企，完全可以同时根据《证券法》进行信息披露和根据《条例》进行信息公开。

更重要的是，在实践层面，“脱条例化”非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带来系统性挑战。

首先，规范缺位。当主管行政部门未制定具体规定时，“脱条例化”会导致公共企事

业单位信息公开缺乏依据。时至今日，在原《条例》第３７条明列的九个领域之外，没有任
何一家主管行政部门制定了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的具体规定。〔５０〕 ２０１８年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推进社会公益事业建设领域政府信息公开的意见》提出，“经过３年左右的努
力，公开内容覆盖社会公益事业建设各领域、各环节，公开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标准化水

平显著提高”，重点推进“脱贫攻坚、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教育、基本医疗卫生、环境保

护、灾害事故救援、公共文化体育等领域政府信息公开”。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２０１９年
政务公开工作要点》也要求，“国务院相关部门要建立健全本行业本系统公共企事业单位

信息公开制度”。但目前，负责脱贫、社会救助和福利的民政部门，负责灾害事故救援的

应急管理部门和负责公共文化体育的有关部门，均未就所辖公共企事业单位的信息公开

制定具体规范。即便其能够按国务院办公厅要求于２０２１年前出台规定，在此之前，相关
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的法律依据仍将付之阙如。若仍能参照适用《条例》，那么这些

公共企事业单位的信息公开就还保有一个兜底性的规范依据，否则将无法可依。事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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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向东：《论“信息公开”的五种基本类型》，《中国行政管理》２０１５年第１期，第３２页。
后向东：《论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变革中的若干重大问题》，《行政法学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５期，第１０３－１０４页。
更为细致的分析可见彭?：《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宪法逻辑》，《法学》２０１９年第２期，第９５－９７页。
彭?：《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现实、理想与路径》，《中国法学》２０１８年第６期，第９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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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过去十年的经验来看，主管行政部门能否尽快、及时制定规范本身是存疑的。国务院办

公厅早在《２０１６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中就指出，“推进公共企事业单位办事公开，国务院
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年内要制定完善具体办法”，但这一要求仍远未得到落实。比如早已

大量涉诉的电信领域迄今没有规范，导致电信企业信息公开无据可凭。〔５１〕 一些主管行政

部门甚至违背公开承诺不制定规范。如中国民用航空局早在２００８年５月１日《条例》施
行当天就颁布了《民航行政机关政府信息公开办法》，其第３０条规定：“民航业内与人民
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企事业单位在提供社会公共服务过程中公开信息，另行规定。”

十一年过去了，这项承诺依旧停留在未完成时。由此可见，“脱条例化”后，许多领域的公

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无法可依，恐怕并非暂时的问题，很有可能是长期的状态。

其次，标准不明。“脱条例化”将使各领域主管行政部门制定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

开具体规定失去统一、明确的合法性判准。这里又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方面，在原《条

例》之下，已有一些领域的主管行政部门制定了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具体规定。〔５２〕

“脱条例化”后，这些规定是否需要修改或重作、其合法性如何随即成了问题。若承认其

合法性，保留原样，那么之前参照原《条例》制定的具体规定，其性质仍然是基于知情权的

民主性公开，并不符合作为行政管理措施的监管性公开。若因此否定其合法性并修改或

重作，那么就要另起炉灶创设制度。第二方面的问题随之而来。原《条例》第３７条授权
主管行政部门制定具体办法，目的在于落实参照执行的要求。故本着上位法优于下位法

的基本法理，主管行政部门无权出台与《条例》相抵触的具体办法。若真有抵触，公民也

可在起诉个别公开决定时，依据《行政诉讼法》第５３条对具体办法提起附带审查。然而，
“脱条例化”后，各领域的主管行政部门制定具体规定时就不再需要以《条例》作为底线基

准。此时，突破底线的具体办法就可能出现。比如《证券法》所要求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

只是主动公开，并不授权投资人或普通公众向上市公司申请公开信息。以此为由，某个领

域的主管行政部门就可以制定具体办法规定公共企事业单位仅须主动公开信息，无须依

申请公开。对上市公司来说，这固然有意义，因为《证券法》上信息公开的核心在于平等

性，即平等地向不特定投资者公开或不公开，而不得仅向个别投资者公开，否则个别人就

可以通过依申请公开独立于其他投资者获取与上市公司有关的信息，进而破坏证券市场

的公平秩序。〔５３〕 但这一逻辑并不适用于非上市的公共企事业单位，也不适用于那些上市

的公共企事业单位的所有信息，比如涉及普惠性基本公共服务的信息。相关主管行政部

门若以此制定具体办法排除社会公众向公共企事业单位申请公开信息，无疑不合法理。

第三，救济堪忧。“脱条例化”取消司法机关的外部监督，使来自行政系统内部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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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在贾某与中国移动青岛分公司信息公开案（［２０１７］鲁０２行终３５６号）中，两审法院均以相关主管行政部门
尚未规定公共企业单位的信息公开办法为由，判定“本着审慎的态度，法院无法将该等信息认定为被告‘提供社

会公共服务过程中制作、获取的信息’”。

《供水、供气、供热等公用事业单位信息公开实施办法》（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１２日）、《人口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信
息公开办法（试行）》（２００９年２月３日）、《供电企业信息公开实施办法（试行）》（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２８日）、《高等学
校信息公开办法》（２０１０年３月３０日）、《医疗卫生服务单位信息公开管理办法（试行）》（２０１０年６月３日）、《环
境保护公共事业单位信息公开实施办法（试行）》（２０１０年７月１６日）、《教育部关于推进中小学信息公开工作的
意见》（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５日）、《供电企业信息公开实施办法》（２０１４年３月１０日）。
这一推理逻辑引自刘志清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信息公开纠纷案判决书（［２０１６］京０１行初１３２２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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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压力成为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的唯一救济渠道，其效果令人担忧。不可否认的是，

在我国行政权相对强势的大背景下，上级主管部门对下级单位的敦促和监督往往相当有

力。但原《条例》实施十年的经验表明：在信息公开问题上，主管行政部门的表现一直不

尽人意。〔５４〕 比如原《条例》第２９条明确要求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考核制度、社会
评议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然而，与各级、各地行政机关纷纷设立、运行信息公开工作考

核、社会评议和责任追究制度不同，没有任何一家公共企事业单位的主管行政机构有过类

似动作。原《条例》第３７条所列举九个领域的具体实施办法中甚至有两部对这些制度只
字不提。〔５５〕 当然，新《条例》实施后，主管行政部门很可能会投入更多精力，推动所辖公共

企事业单位公开信息。但这并不能成为“脱条例化”的理由，因为外部司法监督和内部行

政压力本非水火不容，而是能共存并行、相互促进。主管行政部门依据统一信息公开立法

制定的具体规定能为司法审查提供更加精细的准据，而司法机关通过诉讼也能为主管行

政部门监管下辖公共企事业单位的信息公开活动，指明问题，提供底线救济。

六　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脱条例化”的补正之道

总结前文，纵览各国信息公开法，统一信息公开立法适用于提供公共服务的、非行政

机关的私人主体，即我国语境下的公共企事业单位，非但不是例外，反而正是主流。由是

观之，原《条例》第３７条并非“当初对信息公开制度认识不深入，对规律性把握不够”的产
物，而是符合世界信息公开法之大势。相反，新《条例》第５５条既偏离全球主流，也缺乏
比较法根据，还违反比较法经验，更忽视本土语境。在我国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制度

难言完备、实践差强人意的当下，“脱条例化”导致立法模式的杂糅，也带来规范缺位、标

准不明和救济堪忧等系统性挑战。因此，更好的制度选择应当是“入条例化”，让我国的

统一信息公开立法直接适用于公共企事业单位。

然而，在新《条例》出台不久、再次修法不大可能的背景下，无法期待通过修改第５５
条来实现“入条例化”。但为了避免“脱条例化”造成的立法模式杂糅和系统性挑战，依据

第５５条中“全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根据实际需要可以制定专门的规定”之表
述，作为全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国务院办公厅有必要尽快制定公共企事业单位

信息公开的专门规定。如此方能及时提供普适性的规范依据，防止不同领域的主管行政

部门在制定相关具体规定时各行其是。具体而言，这一专门规定还须重视如下两个目标，

以使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重新回归到统一信息公开立法的框架中。

第一，保证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受到司法诉讼监督。新《条例》第５５条把向主
管行政部门申诉明确列为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争议的解决机制，本意在于绕开此类

组织不属于传统行政法上的行政主体、无法做行政诉讼被告的难题。〔５６〕 新的专门规定可

设立申诉前置的诉讼程序，确立行政主管部门处理申诉决定的可诉性，以此实现“一箭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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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公共事业单位信息公开实施办法（试行）》（２０１０年７月１６日）、《人口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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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向东：《论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变革中的若干重大问题》，《行政法学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５期，第１０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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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既绕开公共企事业单位缺乏行政主体资格的难题，也促使主管行政部门因诉讼压力

而加强申诉处理工作，并最终将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活动纳入司法监督。〔５７〕

第二，保证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制度受统一信息公开立法之约束。新的专门规

定不得突破《条例》的基本框架，只能在公共企事业单位自身特点所必需的情况下加以细

化或补充。这方面，日本的经验值得借鉴。如前所述，日本采取另行立法的方式，在《行

政机关信息公开法》之外出台《独立行政法人等信息公开法》，使提供公共服务的私人主

体承担公开法律义务。〔５８〕 比较这两部法律可以发现，独立行政法人和行政机关的信息公

开制度基本一致，都奉行以公开为原则、以法定情形的不公开为例外，都允许任何人提出

信息公开申请，也都适用相同的救济机制，包括行政不服审查（类似我国的行政复议）、向

信息公开及个人信息保护审查会申诉以及行政诉讼。事实上，两部法律确立的不公开例

外情形也完全一致，都规定了“有关国家或地方公共团体经营的企业、独立行政法人等或

者地方独立行政法人的事业，可能损害该企业经营上的正当利益的”信息不予公开。反

观我国，原《条例》第３７条和新《条例》第５５条皆明确限定公共企事业单位仅对“在提供
社会公共服务过程中制作、获取的信息”负有公开义务。这表明我国的统一信息公开立

法已经给保障公共企事业单位的经营自由留出空间。在此情形下，国务院办公厅出台的

具体规定应当进一步细化或补充说明哪些信息不涉及社会公共服务、触及公共企事业单位

经营自由，并在《条例》为行政主体设立的信息公开豁免情形之外，增设相应的公开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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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ｉｔｉｓ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ｆｏｒＣｈｉｎａｔｏａｄａｐｔｉｔｓｅｌｆｔｏ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ｔｒｅｎｄ，ａｄｏｐｔｕｎｉｆｉｅｄａｎｄｃ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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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ｔｈｅ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ｏｆ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ａｎｄｄｅｍ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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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支振锋）

·５１１·

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的立法定位与制度选择

〔５７〕

〔５８〕

彭?：《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现实、理想与路径》，《中国法学》２０１８年第６期，第１０６页。
两部法律的中文翻译可参见刘杰著：《日本信息公开法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２２３－２３９页。

环
 球

 法
 律

 评
 论

GL
OB
AL
 L
AW
 R
EV
IE
W




